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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是台灣在稅制上一項絕無僅有的設計。民國四十年實施的統一發票制度，

在當時百廢待舉，稅制及會計制度不健全，又沒有客觀交易憑證的情況下，財政

部利用民眾預期中獎心理，藉由全台統一的進銷貨憑證來掌握交易資料，以確保

營業稅收，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作法。而統一發票施行後第一年的營業稅收入相較

前一年度，也確實成長高達百分之七十六。而今已是統一發票制度實施以來的第

六十三個年頭，滄海桑田，當初的時空背景已不復在，統一發票制度的存廢早該

被提出來檢討。 

 

然而，財政部顯然有不一樣的思維。從九十五年十二月上線的「電子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以及隨後利用各種方式推廣電子發票（實應稱為「統一電子發票」）的

努力來看，財政部仍然力主維持現行統一發票制度。然而，為了防止逃漏稅，利

用統一發票層層把關、步步設防的情況下，稽徵成本卻是由國內企業及消費者來

承擔。許多消費紛爭與企業租稅救濟案件，乃至於大法官釋憲案都與統一發票的

使用有關。 

 

為推廣電子發票，財政部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在此列舉三項有嚴重適法性疑慮的

作法。首先，財政部規劃自今年九月開獎的七、八月統一發票起，先行試辦一年

每期增開兩千個兩千元獎金的獎項，專門提供給使用載具且不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的民眾。然而此一作法並無法源依據。根據營業稅法的規定，統一發票給獎的目

的在於防止逃漏稅及控制稅源，就此目的而言，非電子與電子發票的效果完全相

同，故不應歧視使用非電子發票以及無法或不願使用載具之電子發票的消費民眾，

選擇性給獎。 

 

第二，為提高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意願，財政部於「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中增定款目，明訂開立電子發票達一定標準之營業人，若少報之銷項稅額占該期

全部銷項稅額之比率低於一定百分比者，或可免予處罰或可減少罰鍰。更有甚者，

營業人接收電子發票之份數占該期申報進項統一發票總份數達一定比率之營業

人，其多報之進項稅額占該期全部進項稅額之比率低於一定百分比者，亦或可免

予處罰或可減少罰鍰。換言之，使用電子發票的商家，在符合規定的範圍內，即

使被查獲逃漏稅，可免罰或減罰。這樣的規定無疑是鼓勵逃漏營業稅。 

 

第三，為鼓勵營業人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財政部對於符合規定的業者，於

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享有以較低標準計算課稅所得之租稅優惠。

此一租稅獎勵措施即將於今年底落日。然而，為鼓勵業者使用電子發票，財政部

發函明訂原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的營利事業，若配合改開立電子發票且符合



規定者，自一○三年度起至一一二年度止，可繼續適用此項租稅優惠十年。為推

行電子發票，財政部棄稅收於不顧，「偷天換日」給予租稅獎勵的手段，實已失

去其稽核逃漏稅的超然立場。 

 

財政部門過度仰賴統一發票稽核逃漏稅，除導致工商界的埋怨以及消費者的不便

外，虛設行號買賣發票以及假發票等問題也造成租稅稽徵上的額外成本。目前營

業稅的兩大問題在於加值及非加值並行、一國兩制的雙重制度，以及金融業營業

稅的處理。加值及非加值的並行造成加值型體系排除的浮濫。誠如加值型營業稅

之父—莫里斯洛瑞 (Maurice Lauré)—所言，加值稅稅基的排除，實為加值型營業

稅的「毒瘤」，攸關加值型營業稅的未來。至於金融業營業稅，一年有幾百億的

稅收，但卻進不了國庫，實在離譜。我們在此呼籲財政部認真面對營業稅的問題

並檢討統一發票的存廢，而非借環保之名，以選擇性給獎、逃漏免罰以及濫給優

惠的手段一昧地推廣電子發票制度。 


